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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资企业深圳市三鼎油运贸易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事项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之参资企业深圳市三鼎油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鼎油运”）

建造一艘 76000 载重吨成品/原油船，该艘船舶合同价格为人民币 34,800 万元, 

第一期进度款 6,960 万元已支付。公司持有三鼎油运 22%的股权，广州振华船务

有限公司持有 43%的股权，中海油气开发利用公司持有 35%的股权。根据三鼎油

运股东会决定，三鼎油运各方股东为该项目的付款义务 27,840 万元按持股比例

提供担保。本公司以出具担保函的方式按持股比例在 6,124.8 万元人民币范围内

承担一般保证责任。同时，三鼎油运为公司出具了反担保函。 

本公司监事林国才先生同时担任三鼎油运副董事长，根据上市规则及本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也不需要其他有关部门的批准。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三鼎油运贸易有限公司于 1993 年在深圳注册，注册资本 3,01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吴昌正，主要进行海上运输，货运代理，船舶租赁等业务。自 2008

年以来，三鼎油运总资产及所有者权益逐年增长，财务状况良好；业务发展稳定，

盈利能力较强。截至 2011 年末，三鼎油运总资产为 49,607 万元，净资产为 38,485

万元，总负债 11,122 万元，其资产负债率为 22.42％。2011 年度营业收入 11,292



万元，净利润 1,662 万元。由于三鼎油运 2010 年处置了一条旧油轮，2011 年新

订购的油轮尚未交付使用，为保持公司正常运营，2011 年度增加租船成本 2,075

万元，由此其 2011 年度的营业收入较 2010 年虽然有所增长，但 2011 年度净利

润有所下降。 

三、担保函的主要内容 

若三鼎油运未履行造船的付款义务，公司将在 6124.8 万元人民币范围内承

担一般保证责任，该担保金额随三鼎油运支付各期进度款及退款金额按比例递

减，即减至： 价款剩余未付金额（总价款扣除已付款）×22%。担保的期限自

担保函签字之日起至船舶交付之日止，预计至 2012 年 8 月 31 日止。 

四、董事会意见 

三鼎油运的财务状况良好、经营业务稳定、资产负债率较低，且已经与交通

银行就该艘船舶建造签订了《固定资产贷款合同》，具备本次船舶建造的履约能

力。本公司持有三鼎油运 22%的股权，本次担保是三鼎油运的各方股东按比例对

该公司的造船项目的付款义务提供担保，三鼎油运亦为公司出具了反担保函，本

次担保风险可控。三鼎油运其他股东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担保公平、对

等。所建船舶在投入使用后，可以增加三鼎油运的船舶运力和收益， 提高三鼎

油运在海洋石油运输上的持续经营能力。 

董事会同意为三鼎油运提供担保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本担保事项并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为参资企业三鼎油运提供担保，按持股比例在 6124.8 万元人民币范围

内承担一般保证责任，是出于参资企业经营需要，三鼎油运亦为本公司出具了反

担保函。 

本公司监事林国才先生兼任三鼎油运副董事长，根据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为三鼎油运进行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0 年末，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8,923.2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19％。本次担保发生额 6,124.8 万元人民币，占本公司

2010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3.56％。本次担保生效后，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5,048

万元人民币，占本公司 2010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8.75％。 

特此公告。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三月十三日 


